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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TC2024070052
二、项目名称：江西省美术馆2024年集成服务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省中泽新大正物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樟树街555号

被投诉人1：江西省美术馆

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266号

被投诉人2：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省政府大院北二路92号

相关当事人：江西文演文化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侨谊路2号401室

四、基本情况

江西省美术馆2024年集成服务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TC2024070052）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预算金额480万元。采购公告于2024年4月29日发布，于2024年5月22日发布结果公示。投诉人依法对采购结果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4年6月11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及相关当事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该采购项目已于2024年7月12日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主要是相关当事人提供虚假社保、资格证书的问题。经查，本项目于2024年5月22日发布相关当事人为中标供应商的结果公示，2024年5月28日投诉人向代理机构提出质疑，2024年6月5日相关当事人向代理机构递交了《弃标函》放弃中标资格，2024年6月6日代理机构向投诉人作出的质疑答复中载明，中标人主动放弃项目中标资格，采购人可以确定下一候选人为中标供应商，也可以重新开展政府采购活动。2024年6月11日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提起投诉。2024年6月18日发布采购结果变更公示顺延投诉人为中标人，投诉人与采购人于2024年7月12日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

以上事实表明，相关当事人放弃中标，采购人已另行确定投诉人为中标单位并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投诉所涉事项已不再对投诉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侵害。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二条“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质疑”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政部令第94号）第一条“为了规范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行为，保护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办法”之规定，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不具备维护合法权益的目的，投诉人的投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

上述事实依据有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驳回投诉。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4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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